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上易字第384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HEL MERICHS RENE(是瑞內)

指定辯護人　黃逸豪律師（義務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性騷擾防治法案件，不服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

1年度易字第1171號中華民國112年7月2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

號：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25267號），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  實

一、HEL MERICHS RENE（中文名:是瑞內，下稱是瑞內）於民國1

10年10月19日16時52分許，在臺南市○○區○○路000號00

菲律賓專賣店，見代號AC000-H110179之成年女子（真實姓

名、年籍均詳卷，下稱A女）在櫃台結帳時不慎掉落新臺幣

（下同）200元之紙鈔，竟意圖性騷擾，佯裝替A女撿拾掉落

之鈔票，再伺機自A女後方接近，趁其不及抗拒之際，以右

手撫摸A女之右臀部，再順勢滑下觸碰A女之大腿，致A女感

到不適與不悅，立即向是瑞內表示該行為令其感到不舒服。

嗣經A女報警處理，始循線查獲上情。

二、案經A女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移送臺灣臺南地方

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

一、告訴人A女之陳述部分：

　㈠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惟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中有滯留國外

或所在不明而無法傳喚或傳喚不到者，其於檢察事務官、司

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經證明具有可信之

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之存否所必要者，得為證據；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1



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

至第159條之4規定得為證據之情形，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

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

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

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

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

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3第3款及第159條之5分別

定有明文。

　㈡查告訴人A女於警詢時之指述，係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

陳述，被告及其辯護人不同意作為證據（見原審卷第148-14

9頁；本院卷第140頁）；惟告訴人於111年8月2日已出境，

有入出境資訊連結作業資料（原審限閱卷第99頁；本院卷第

71-73、245-249頁）在卷可稽，告訴人所在不明而無法傳

喚，又其所指訴與原審勘驗筆錄記載案發過程相符，且為證

明犯罪事實所必要，故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3第3款之例

外規定，應認為有證據能力。

二、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

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

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

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

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

159條之5定有明文。經查，除上開證據外，本判決所引用其

餘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均

表示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140-141、306頁），且經

本院於審判期日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檢察官、被告及辯

護人於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表示異議，本院審酌該等具

有傳聞證據性質之證據，其取得過程並無瑕疵或任何不適當

之情況，應無不宜作為證據之情事，認以之作為本案之證

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之規定，自得作為

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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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實體部分：

一、被告於本院審理時未到庭，惟據其於原審及本院準備程序時

坦承有於事實欄所載時間，前往上開00菲律賓專賣店之事

實，惟矢口否認有何違反性騷擾防治法之犯行，辯稱：伊患

有○○○○症，有權利可以接受精神鑑定確認犯罪當下的精

神狀況，伊來法院的目的是為了要精神鑑定，然臺灣沒有醫

院可以為伊提供精神鑑定，並且醫生沒有告訴理由，他們違

反了臺灣的憲法，陳請法院聲請憲法解釋。當天伊有聽到那

個聲音，那個聲音叫伊去那家店，叫我要排隊，當那個女生

錢掉下來，那個聲音告訴伊，要去告訴那個女生她的錢掉下

來，當時聲音要伊往前走、去排隊、走向那個女生，但是不

要幫她撿起來，伊不知道要怎麼做，只是要拍她的肩膀，那

個聲音叫伊去碰她的背後告訴她，伊的手是不小心碰觸到

的，伊主觀上沒有要去騷擾告訴人云云。另辯護人為被告辯

護稱：被告於101年間即曾因精神疾病至加拿大○○○○○

○醫院就診，根據主治醫師之紀錄，被告有邏輯奇異、脫離

現實等妄想，可見被告當時已有嚴重的精神疾病。再加上被

告表示其行為時係受「那個聲音」所影響，而碰觸告訴人之

大腿及臀部，可見斯時被告已因精神障礙致無法正常辨識其

行為違法，亦無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其行為依刑法第19

條第1項規定應為不罰，爰請求為被告無罪之判決云云。

二、惟查：

  ㈠被告於案發當時，與告訴人均在上開00菲律賓專賣店乙情，

業據證人即告訴人A女於警詢時之指述綦詳（見警卷第3-5

頁）、現場照片、監視器畫面截圖及車行紀錄（見警卷第7-

13、15-19頁）、車輛詳細資料報表（見警卷第25頁）在卷

可稽，復為被告所不爭執，此部分之事實，應可認定。

　㈡告訴人A女於警詢時指稱：我於110年10月19日16時52分許，

在臺南市○○區○○路000號00菲律賓專賣店遭一位外國人

性騷擾。我在上述時間購買物品結帳後，在店內櫃檯處店員

找我錢200元，當時沒發現錢掉落地上，同時我向店員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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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先將購買商品放置店內，之後店內有一名外國人（即被

告）趁機走到我後邊，彎腰用左手幫我撿掉落地下的錢，右

手就摸右邊臀部又下滑大腿處，大約摸3到5秒鐘，有造成我

感覺不舒服，不像是意外摸到，而是刻意行為。當時我有跟

幫忙撿錢的外籍人士說謝謝，再說「你摸我屁股是故意的，

讓我不舒服」，我轉身離開又發現該外籍人士騎機車追著

我，拿巧克力棒要跟我道歉，巧克力棒我沒有拿。我要對該

人提出性騷擾告訴等語（見警卷第3-5頁），依告訴人上開

陳述內容，告訴人已經明確指述其遭被告自後方接近，以右

手撫摸其右臀部，再順勢滑下觸碰其大腿，使其感到不適，

其也有向被告表示不悅之意等情甚明。復觀諸原審112年7月

6日勘驗00菲律賓專賣店監視錄影器結果發現：「B男《即被

告》走到A女《即告訴人》左斜後方處，將右手伸至A女腰部

後方不足一公分處，以右手手掌平貼放在A女腰部及上臀

處，之後右手手掌從A女臀部往下滑落，再至A女左側。A女

轉頭看向B男。嗣B男彎腰撿起物品以左手遞給A女後向後

退，退至上開排列商品處，左手插腰、右手扶著排列商品站

著。」等情，有原審勘驗筆錄（見原審卷第146-147頁）及

監視器畫面截圖（見原審卷第29-33頁）附卷可按，亦可佐

證告訴人上開證述與事實相符，是認告訴人A女所述應可採

信。　

　㈢按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規定，係以意圖性騷擾，乘人

不及抗拒而為親吻、擁抱或觸摸其臀部、胸部或其他身體隱

私處之行為為其構成要件。所稱「性騷擾」，係指帶有性暗

示之動作，具有調戲之含意，讓人有不舒服之感覺（最高法

院96年度台上字第6736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性騷擾犯行尚

未達於妨害性意思之自由，而僅破壞被害人身體隱私等部位

不受干擾之平和狀態。故而行為人對於被害人之身體為偷襲

式、短暫性之不當觸摸行為，該當性騷擾罪（最高法院110

年度台上字第4078號判決意旨參照）。是被告趁告訴人未及

抗拒之際，以右手撫摸其右臀部，再順勢滑下觸碰其大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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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此等位置屬非他人所得任意碰觸之位置，如未經本人

同意而由他人刻意觸摸，足以引起本人嫌惡且有遭受強烈冒

犯之感，在客觀上屬偷襲式、短暫性、具有性暗示、足使告

訴人感受到不舒服之不當觸摸，應屬性騷擾行為無訛。則被

告辯稱其未對告訴人為性騷擾行為，核屬事後卸責之詞，自

不足採信。

　㈣被告及辯護人雖以上情置辯，並主張○○○身心精神科診所

　　已經診斷其的精神有問題云云（見本院卷第143頁）。然

查，經原審函詢○○○身心精神科診所關於被告之精神狀

況，據該診所函覆稱：「①該員《指被告》曾於民國108年2

月26日、109年1月6日、112年1月6日、112年2月2日至本院

就診。依112年兩次就診紀錄，該員有關係妄想、感覺環境

散發訊息持續與他溝通、收音機會跟他說話等等意念，並且

有不安情緒及過度注意周遭陌生人的動作、不願意到醫院接

受檢查（疑與妄想衍生的不安感有關）等情形。此兩次於本

院之門診僅進行會談治療以澄清症狀、同理支持，協助建立

病識感、鼓勵治療為主。該員當時並不同意進行藥物治療。

②該員未曾於本院進行藥物治療，故難以推估其以藥物治療

之效果如何。該員於民國112年一、二月兩次看診時仍存有

妄想、不合邏輯思考等精神症狀，確實可能影響其陳述、表

達意見之能力。建議如欲判斷當前該員之症狀是否影響其陳

述及表達意見之能力，可以實施精神鑑定為之。」等語，有

該診所112年6月26日（112）○○○身心精神科診所醫字第0

005號函及所附病歷資料存卷可憑（見原審卷第131-133

頁），可見○○○身心精神科診所之醫師並未對被告進行精

神鑑定，無法判斷被告之精神狀況是否已達刑法第19條所規

定之精神狀態，是被告此部分之辯解，尚難採信。再者，依

被告於偵訊時所提出之刑事告訴狀，其所述「但在現實生活

中，當我告訴她錢的事情時，她並沒有看我。我正要撿起

來，但後來有什麼阻止了我。看來她可能會指責我想拿她的

錢，所以我摸了摸她的腿（你可以說我抓住了她的屁股，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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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我沒有）。我把她的注意力引到地板上，那是錢的所在」

等語（見偵卷第31頁），可見被告明顯知悉當時案發之過

程，縱然其於審理時表示有個聲音要其幫助告訴人，但該聲

音沒有要求被告去摸告訴人之臀部，又好心提醒告訴人有錢

掉落，並無以摸臀部之不當觸碰方式引起注意之必要，此舉

顯與一般常情有違；又被告於警詢時供稱：當時的影片應該

還有一段，是其在店門外跟告訴人道歉的影片等語（見偵卷

第18頁），若非被告知悉當時行為不當，又何需道歉。由被

告行為時，不僅得以記憶且描述發當時大致經過，且所為摸

臀之騷擾行為亦非因幻聽所致，並知悉所為不當，隨即想要

拿巧克力棒向告訴人道歉等節觀之，足認被告案發時顯然仍

具相當之意識與辨明能力，與一般因受「○○○○症」影

響，而無法區分妄想與現實，尚屬有間，是應認被告案發

時，並無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

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或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

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之情形，自無依刑法第19條

第1項不罰，或依該條第2項之規定減輕其刑之餘地。從而，

被告及辯護人主張本件應依刑法第19條第1項規定，為被告

不罰之諭知云云，實難認有理由。

  ㈤又被告雖表示其有精神疾病，卻又表示其不願接受生理的精

神鑑定，而被告前另涉恐嚇取財等案件（本院110年度上易

字第515號案件）中，亦曾以其有精神疾病為由，聲請本院

將其送精神鑑定，然經本院先後委託衛生福利部嘉南療養

院、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下稱成大醫院）、奇美

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下稱奇美醫院）、臺北市立聯合醫

院、衛生福利部桃園療養院、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嘉義長庚紀

念醫院（下稱嘉義長庚醫院）對被告實施精神鑑定，惟該等

醫院或與被告有訴訟案件糾紛，或因無外文施測資料，或因

被告不願配合做生理檢查，導致該等醫院均無法協助對被告

做精神鑑定等情，有衛生福利部嘉南療養院110年11月19日

嘉南司字第1100009397號函、成大醫院111年1月21日成附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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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字第1110001351號函、奇美醫院111年4月11日（111）

奇精字第1621號函、臺北市立聯合醫院111年9月6日北市醫

松字第1113054610號函、衛生福利部桃園療養院112年1月31

日桃療癮字第1125000343號函、本院112年2月20日公務電話

查詢紀錄表、嘉義長庚醫院112年07月10日長庚院嘉字第111

0950270號函在卷可按（見本院卷第153-171頁），致無法鑑

定被告之精神狀況是否已達心神喪失之程度，而因檢驗科檢

查項目（血液、尿液、腦波等檢驗檢查）為整體精神鑑定之

一環，若去除此項鑑定，恐難獲得正確之結果，被告堅持進

行不作生理檢查之精神鑑定，顯見本案已不可能對被告實施

精神鑑定。從而，本院認無再送精神鑑定之必要。另被告主

張詰問○○○醫師，然本院認本案事證已明，自無詰問之必

要，附此敘明。

　㈥又被告主張：臺灣沒有醫院可以為其提供精神鑑定，此部分

違反臺灣的憲法，爰陳請法院聲請憲法解釋云云。然查，關

於精神鑑定部分，被告曾主張因其宗教信仰之關係，無法接

受醫院的生理檢查，致無法為精神鑑定，惟本件被告並無因

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

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或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

為之能力，顯著減低之情形，已如前述，是關於精神鑑定之

法律適用，並未產生疑有牴觸憲法之確信，是被告此部分主

張於法無據，應予駁回。　

　㈦綜上所述，被告上開所辯，均無從採信。是本案事證明確，

被告上開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核被告所為，係犯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之意圖性騷

擾，乘他人不及抗拒而為觸摸其臀部之行為罪。

四、原審認被告罪證明確，適用相關法條，並審酌被告為逞一己

之私欲，即乘告訴人不及抗拒之時，伸手觸摸告訴人之臀

部，再順勢滑下觸碰其大腿，顯見被告未能尊重他人之身體

自主權利，並使告訴人感受到不適與不悅，所為殊有不該。

復考量被告始終否認犯行，反而還向告訴人提出性騷擾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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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犯後態度惡劣，未見悔意；兼衡被告自陳患有上開精神

疾病，暨其素行、智識程度、本案犯罪情節、手段、所生損

害，及迄未能獲得告訴人原諒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4

月，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經核原判決之認事用法俱

無違誤，其量刑時審酌之上開情狀，業已注意及考量刑法第

57條所列各款事項，所處刑度符合「罰當其罪」之原則，亦

與比例原則相符，並無輕重失衡之情形。被告上訴意旨猶執

前詞，否認犯行，而指摘原審判決不當，然本件被告之犯行

已臻明確，均據本院說明如上，則被告之上訴為無理由，應

予駁回。

參、本件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之理由未於審判期日到庭，爰

    依刑事訴訟法第371條之規定，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1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王鈺玟提起公訴，檢察官葉耿旭、許嘉龍到庭執行

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8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何秀燕

                                      法　官  洪榮家

                                      法　官  鄭彩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李佩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8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

意圖性騷擾，乘人不及抗拒而為親吻、擁抱或觸摸其臀部、胸部

或其他身體隱私處之行為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

併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罪，須告訴乃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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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目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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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25267號卷，即偵卷 

⒊原審111年度易字第1171號卷，即原審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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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上易字第384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HEL MERICHS RENE(是瑞內)
指定辯護人　黃逸豪律師（義務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性騷擾防治法案件，不服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1年度易字第1171號中華民國112年7月2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2526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  實
一、HEL MERICHS RENE（中文名:是瑞內，下稱是瑞內）於民國110年10月19日16時52分許，在臺南市○○區○○路000號00菲律賓專賣店，見代號AC000-H110179之成年女子（真實姓名、年籍均詳卷，下稱A女）在櫃台結帳時不慎掉落新臺幣（下同）200元之紙鈔，竟意圖性騷擾，佯裝替A女撿拾掉落之鈔票，再伺機自A女後方接近，趁其不及抗拒之際，以右手撫摸A女之右臀部，再順勢滑下觸碰A女之大腿，致A女感到不適與不悅，立即向是瑞內表示該行為令其感到不舒服。嗣經A女報警處理，始循線查獲上情。
二、案經A女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移送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
一、告訴人A女之陳述部分：
　㈠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惟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中有滯留國外或所在不明而無法傳喚或傳喚不到者，其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經證明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之存否所必要者，得為證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規定得為證據之情形，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3第3款及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文。
　㈡查告訴人A女於警詢時之指述，係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被告及其辯護人不同意作為證據（見原審卷第148-149頁；本院卷第140頁）；惟告訴人於111年8月2日已出境，有入出境資訊連結作業資料（原審限閱卷第99頁；本院卷第71-73、245-249頁）在卷可稽，告訴人所在不明而無法傳喚，又其所指訴與原審勘驗筆錄記載案發過程相符，且為證明犯罪事實所必要，故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3第3款之例外規定，應認為有證據能力。
二、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經查，除上開證據外，本判決所引用其餘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均表示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140-141、306頁），且經本院於審判期日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表示異議，本院審酌該等具有傳聞證據性質之證據，其取得過程並無瑕疵或任何不適當之情況，應無不宜作為證據之情事，認以之作為本案之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之規定，自得作為證據。
貳、實體部分：
一、被告於本院審理時未到庭，惟據其於原審及本院準備程序時坦承有於事實欄所載時間，前往上開00菲律賓專賣店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違反性騷擾防治法之犯行，辯稱：伊患有○○○○症，有權利可以接受精神鑑定確認犯罪當下的精神狀況，伊來法院的目的是為了要精神鑑定，然臺灣沒有醫院可以為伊提供精神鑑定，並且醫生沒有告訴理由，他們違反了臺灣的憲法，陳請法院聲請憲法解釋。當天伊有聽到那個聲音，那個聲音叫伊去那家店，叫我要排隊，當那個女生錢掉下來，那個聲音告訴伊，要去告訴那個女生她的錢掉下來，當時聲音要伊往前走、去排隊、走向那個女生，但是不要幫她撿起來，伊不知道要怎麼做，只是要拍她的肩膀，那個聲音叫伊去碰她的背後告訴她，伊的手是不小心碰觸到的，伊主觀上沒有要去騷擾告訴人云云。另辯護人為被告辯護稱：被告於101年間即曾因精神疾病至加拿大○○○○○○醫院就診，根據主治醫師之紀錄，被告有邏輯奇異、脫離現實等妄想，可見被告當時已有嚴重的精神疾病。再加上被告表示其行為時係受「那個聲音」所影響，而碰觸告訴人之大腿及臀部，可見斯時被告已因精神障礙致無法正常辨識其行為違法，亦無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其行為依刑法第19條第1項規定應為不罰，爰請求為被告無罪之判決云云。
二、惟查：
  ㈠被告於案發當時，與告訴人均在上開00菲律賓專賣店乙情，業據證人即告訴人A女於警詢時之指述綦詳（見警卷第3-5頁）、現場照片、監視器畫面截圖及車行紀錄（見警卷第7-13、15-19頁）、車輛詳細資料報表（見警卷第25頁）在卷可稽，復為被告所不爭執，此部分之事實，應可認定。
　㈡告訴人A女於警詢時指稱：我於110年10月19日16時52分許，在臺南市○○區○○路000號00菲律賓專賣店遭一位外國人性騷擾。我在上述時間購買物品結帳後，在店內櫃檯處店員找我錢200元，當時沒發現錢掉落地上，同時我向店員表示我先將購買商品放置店內，之後店內有一名外國人（即被告）趁機走到我後邊，彎腰用左手幫我撿掉落地下的錢，右手就摸右邊臀部又下滑大腿處，大約摸3到5秒鐘，有造成我感覺不舒服，不像是意外摸到，而是刻意行為。當時我有跟幫忙撿錢的外籍人士說謝謝，再說「你摸我屁股是故意的，讓我不舒服」，我轉身離開又發現該外籍人士騎機車追著我，拿巧克力棒要跟我道歉，巧克力棒我沒有拿。我要對該人提出性騷擾告訴等語（見警卷第3-5頁），依告訴人上開陳述內容，告訴人已經明確指述其遭被告自後方接近，以右手撫摸其右臀部，再順勢滑下觸碰其大腿，使其感到不適，其也有向被告表示不悅之意等情甚明。復觀諸原審112年7月6日勘驗00菲律賓專賣店監視錄影器結果發現：「B男《即被告》走到A女《即告訴人》左斜後方處，將右手伸至A女腰部後方不足一公分處，以右手手掌平貼放在A女腰部及上臀處，之後右手手掌從A女臀部往下滑落，再至A女左側。A女轉頭看向B男。嗣B男彎腰撿起物品以左手遞給A女後向後退，退至上開排列商品處，左手插腰、右手扶著排列商品站著。」等情，有原審勘驗筆錄（見原審卷第146-147頁）及監視器畫面截圖（見原審卷第29-33頁）附卷可按，亦可佐證告訴人上開證述與事實相符，是認告訴人A女所述應可採信。　
　㈢按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規定，係以意圖性騷擾，乘人不及抗拒而為親吻、擁抱或觸摸其臀部、胸部或其他身體隱私處之行為為其構成要件。所稱「性騷擾」，係指帶有性暗示之動作，具有調戲之含意，讓人有不舒服之感覺（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6736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性騷擾犯行尚未達於妨害性意思之自由，而僅破壞被害人身體隱私等部位不受干擾之平和狀態。故而行為人對於被害人之身體為偷襲式、短暫性之不當觸摸行為，該當性騷擾罪（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4078號判決意旨參照）。是被告趁告訴人未及抗拒之際，以右手撫摸其右臀部，再順勢滑下觸碰其大腿等行為，此等位置屬非他人所得任意碰觸之位置，如未經本人同意而由他人刻意觸摸，足以引起本人嫌惡且有遭受強烈冒犯之感，在客觀上屬偷襲式、短暫性、具有性暗示、足使告訴人感受到不舒服之不當觸摸，應屬性騷擾行為無訛。則被告辯稱其未對告訴人為性騷擾行為，核屬事後卸責之詞，自不足採信。
　㈣被告及辯護人雖以上情置辯，並主張○○○身心精神科診所
　　已經診斷其的精神有問題云云（見本院卷第143頁）。然查，經原審函詢○○○身心精神科診所關於被告之精神狀況，據該診所函覆稱：「①該員《指被告》曾於民國108年2月26日、109年1月6日、112年1月6日、112年2月2日至本院就診。依112年兩次就診紀錄，該員有關係妄想、感覺環境散發訊息持續與他溝通、收音機會跟他說話等等意念，並且有不安情緒及過度注意周遭陌生人的動作、不願意到醫院接受檢查（疑與妄想衍生的不安感有關）等情形。此兩次於本院之門診僅進行會談治療以澄清症狀、同理支持，協助建立病識感、鼓勵治療為主。該員當時並不同意進行藥物治療。②該員未曾於本院進行藥物治療，故難以推估其以藥物治療之效果如何。該員於民國112年一、二月兩次看診時仍存有妄想、不合邏輯思考等精神症狀，確實可能影響其陳述、表達意見之能力。建議如欲判斷當前該員之症狀是否影響其陳述及表達意見之能力，可以實施精神鑑定為之。」等語，有該診所112年6月26日（112）○○○身心精神科診所醫字第0005號函及所附病歷資料存卷可憑（見原審卷第131-133頁），可見○○○身心精神科診所之醫師並未對被告進行精神鑑定，無法判斷被告之精神狀況是否已達刑法第19條所規定之精神狀態，是被告此部分之辯解，尚難採信。再者，依被告於偵訊時所提出之刑事告訴狀，其所述「但在現實生活中，當我告訴她錢的事情時，她並沒有看我。我正要撿起來，但後來有什麼阻止了我。看來她可能會指責我想拿她的錢，所以我摸了摸她的腿（你可以說我抓住了她的屁股，雖然我沒有）。我把她的注意力引到地板上，那是錢的所在」等語（見偵卷第31頁），可見被告明顯知悉當時案發之過程，縱然其於審理時表示有個聲音要其幫助告訴人，但該聲音沒有要求被告去摸告訴人之臀部，又好心提醒告訴人有錢掉落，並無以摸臀部之不當觸碰方式引起注意之必要，此舉顯與一般常情有違；又被告於警詢時供稱：當時的影片應該還有一段，是其在店門外跟告訴人道歉的影片等語（見偵卷第18頁），若非被告知悉當時行為不當，又何需道歉。由被告行為時，不僅得以記憶且描述發當時大致經過，且所為摸臀之騷擾行為亦非因幻聽所致，並知悉所為不當，隨即想要拿巧克力棒向告訴人道歉等節觀之，足認被告案發時顯然仍具相當之意識與辨明能力，與一般因受「○○○○症」影響，而無法區分妄想與現實，尚屬有間，是應認被告案發時，並無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或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之情形，自無依刑法第19條第1項不罰，或依該條第2項之規定減輕其刑之餘地。從而，被告及辯護人主張本件應依刑法第19條第1項規定，為被告不罰之諭知云云，實難認有理由。
  ㈤又被告雖表示其有精神疾病，卻又表示其不願接受生理的精神鑑定，而被告前另涉恐嚇取財等案件（本院110年度上易字第515號案件）中，亦曾以其有精神疾病為由，聲請本院將其送精神鑑定，然經本院先後委託衛生福利部嘉南療養院、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下稱成大醫院）、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下稱奇美醫院）、臺北市立聯合醫院、衛生福利部桃園療養院、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嘉義長庚紀念醫院（下稱嘉義長庚醫院）對被告實施精神鑑定，惟該等醫院或與被告有訴訟案件糾紛，或因無外文施測資料，或因被告不願配合做生理檢查，導致該等醫院均無法協助對被告做精神鑑定等情，有衛生福利部嘉南療養院110年11月19日嘉南司字第1100009397號函、成大醫院111年1月21日成附醫精神字第1110001351號函、奇美醫院111年4月11日（111）奇精字第1621號函、臺北市立聯合醫院111年9月6日北市醫松字第1113054610號函、衛生福利部桃園療養院112年1月31日桃療癮字第1125000343號函、本院112年2月20日公務電話查詢紀錄表、嘉義長庚醫院112年07月10日長庚院嘉字第1110950270號函在卷可按（見本院卷第153-171頁），致無法鑑定被告之精神狀況是否已達心神喪失之程度，而因檢驗科檢查項目（血液、尿液、腦波等檢驗檢查）為整體精神鑑定之一環，若去除此項鑑定，恐難獲得正確之結果，被告堅持進行不作生理檢查之精神鑑定，顯見本案已不可能對被告實施精神鑑定。從而，本院認無再送精神鑑定之必要。另被告主張詰問○○○醫師，然本院認本案事證已明，自無詰問之必要，附此敘明。
　㈥又被告主張：臺灣沒有醫院可以為其提供精神鑑定，此部分違反臺灣的憲法，爰陳請法院聲請憲法解釋云云。然查，關於精神鑑定部分，被告曾主張因其宗教信仰之關係，無法接受醫院的生理檢查，致無法為精神鑑定，惟本件被告並無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或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之情形，已如前述，是關於精神鑑定之法律適用，並未產生疑有牴觸憲法之確信，是被告此部分主張於法無據，應予駁回。　
　㈦綜上所述，被告上開所辯，均無從採信。是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核被告所為，係犯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之意圖性騷擾，乘他人不及抗拒而為觸摸其臀部之行為罪。
四、原審認被告罪證明確，適用相關法條，並審酌被告為逞一己之私欲，即乘告訴人不及抗拒之時，伸手觸摸告訴人之臀部，再順勢滑下觸碰其大腿，顯見被告未能尊重他人之身體自主權利，並使告訴人感受到不適與不悅，所為殊有不該。復考量被告始終否認犯行，反而還向告訴人提出性騷擾告訴，犯後態度惡劣，未見悔意；兼衡被告自陳患有上開精神疾病，暨其素行、智識程度、本案犯罪情節、手段、所生損害，及迄未能獲得告訴人原諒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4月，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經核原判決之認事用法俱無違誤，其量刑時審酌之上開情狀，業已注意及考量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項，所處刑度符合「罰當其罪」之原則，亦與比例原則相符，並無輕重失衡之情形。被告上訴意旨猶執前詞，否認犯行，而指摘原審判決不當，然本件被告之犯行已臻明確，均據本院說明如上，則被告之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參、本件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之理由未於審判期日到庭，爰
    依刑事訴訟法第371條之規定，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1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王鈺玟提起公訴，檢察官葉耿旭、許嘉龍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8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何秀燕
                                      法　官  洪榮家
                                      法　官  鄭彩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李佩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8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
意圖性騷擾，乘人不及抗拒而為親吻、擁抱或觸摸其臀部、胸部或其他身體隱私處之行為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罪，須告訴乃論。　　　　


【卷目索引】
⒈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南市警二偵字第1100584343號卷，即警卷 
2.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25267號卷，即偵卷 
⒊原審111年度易字第1171號卷，即原審卷 
⒋本院112年度上易字第384號卷，即本院卷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上易字第384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HEL MERICHS RENE(是瑞內)

指定辯護人　黃逸豪律師（義務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性騷擾防治法案件，不服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

1年度易字第1171號中華民國112年7月2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

號：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25267號），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  實

一、HEL MERICHS RENE（中文名:是瑞內，下稱是瑞內）於民國1

    10年10月19日16時52分許，在臺南市○○區○○路000號00菲律

    賓專賣店，見代號AC000-H110179之成年女子（真實姓名、

    年籍均詳卷，下稱A女）在櫃台結帳時不慎掉落新臺幣（下

    同）200元之紙鈔，竟意圖性騷擾，佯裝替A女撿拾掉落之鈔

    票，再伺機自A女後方接近，趁其不及抗拒之際，以右手撫

    摸A女之右臀部，再順勢滑下觸碰A女之大腿，致A女感到不

    適與不悅，立即向是瑞內表示該行為令其感到不舒服。嗣經

    A女報警處理，始循線查獲上情。

二、案經A女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移送臺灣臺南地方

    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

一、告訴人A女之陳述部分：

　㈠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惟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中有滯留國外

    或所在不明而無法傳喚或傳喚不到者，其於檢察事務官、司

    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經證明具有可信之

    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之存否所必要者，得為證據；

    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

    至第159條之4規定得為證據之情形，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

    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

    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

    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

    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

    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3第3款及第159條之5分別

    定有明文。

　㈡查告訴人A女於警詢時之指述，係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

    述，被告及其辯護人不同意作為證據（見原審卷第148-149

    頁；本院卷第140頁）；惟告訴人於111年8月2日已出境，有

    入出境資訊連結作業資料（原審限閱卷第99頁；本院卷第71

    -73、245-249頁）在卷可稽，告訴人所在不明而無法傳喚，

    又其所指訴與原審勘驗筆錄記載案發過程相符，且為證明犯

    罪事實所必要，故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3第3款之例外規

    定，應認為有證據能力。

二、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

    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

    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

    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

    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

    159條之5定有明文。經查，除上開證據外，本判決所引用其

    餘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均

    表示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140-141、306頁），且經

    本院於審判期日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檢察官、被告及辯

    護人於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表示異議，本院審酌該等具

    有傳聞證據性質之證據，其取得過程並無瑕疵或任何不適當

    之情況，應無不宜作為證據之情事，認以之作為本案之證據

    ，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之規定，自得作為證

    據。

貳、實體部分：

一、被告於本院審理時未到庭，惟據其於原審及本院準備程序時

    坦承有於事實欄所載時間，前往上開00菲律賓專賣店之事實

    ，惟矢口否認有何違反性騷擾防治法之犯行，辯稱：伊患有

    ○○○○症，有權利可以接受精神鑑定確認犯罪當下的精神狀況

    ，伊來法院的目的是為了要精神鑑定，然臺灣沒有醫院可以

    為伊提供精神鑑定，並且醫生沒有告訴理由，他們違反了臺

    灣的憲法，陳請法院聲請憲法解釋。當天伊有聽到那個聲音

    ，那個聲音叫伊去那家店，叫我要排隊，當那個女生錢掉下

    來，那個聲音告訴伊，要去告訴那個女生她的錢掉下來，當

    時聲音要伊往前走、去排隊、走向那個女生，但是不要幫她

    撿起來，伊不知道要怎麼做，只是要拍她的肩膀，那個聲音

    叫伊去碰她的背後告訴她，伊的手是不小心碰觸到的，伊主

    觀上沒有要去騷擾告訴人云云。另辯護人為被告辯護稱：被

    告於101年間即曾因精神疾病至加拿大○○○○○○醫院就診，根

    據主治醫師之紀錄，被告有邏輯奇異、脫離現實等妄想，可

    見被告當時已有嚴重的精神疾病。再加上被告表示其行為時

    係受「那個聲音」所影響，而碰觸告訴人之大腿及臀部，可

    見斯時被告已因精神障礙致無法正常辨識其行為違法，亦無

    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其行為依刑法第19條第1項規定應

    為不罰，爰請求為被告無罪之判決云云。

二、惟查：

  ㈠被告於案發當時，與告訴人均在上開00菲律賓專賣店乙情，

    業據證人即告訴人A女於警詢時之指述綦詳（見警卷第3-5頁

    ）、現場照片、監視器畫面截圖及車行紀錄（見警卷第7-13

    、15-19頁）、車輛詳細資料報表（見警卷第25頁）在卷可

    稽，復為被告所不爭執，此部分之事實，應可認定。

　㈡告訴人A女於警詢時指稱：我於110年10月19日16時52分許，

    在臺南市○○區○○路000號00菲律賓專賣店遭一位外國人性騷

    擾。我在上述時間購買物品結帳後，在店內櫃檯處店員找我

    錢200元，當時沒發現錢掉落地上，同時我向店員表示我先

    將購買商品放置店內，之後店內有一名外國人（即被告）趁

    機走到我後邊，彎腰用左手幫我撿掉落地下的錢，右手就摸

    右邊臀部又下滑大腿處，大約摸3到5秒鐘，有造成我感覺不

    舒服，不像是意外摸到，而是刻意行為。當時我有跟幫忙撿

    錢的外籍人士說謝謝，再說「你摸我屁股是故意的，讓我不

    舒服」，我轉身離開又發現該外籍人士騎機車追著我，拿巧

    克力棒要跟我道歉，巧克力棒我沒有拿。我要對該人提出性

    騷擾告訴等語（見警卷第3-5頁），依告訴人上開陳述內容

    ，告訴人已經明確指述其遭被告自後方接近，以右手撫摸其

    右臀部，再順勢滑下觸碰其大腿，使其感到不適，其也有向

    被告表示不悅之意等情甚明。復觀諸原審112年7月6日勘驗0

    0菲律賓專賣店監視錄影器結果發現：「B男《即被告》走到A

    女《即告訴人》左斜後方處，將右手伸至A女腰部後方不足一

    公分處，以右手手掌平貼放在A女腰部及上臀處，之後右手

    手掌從A女臀部往下滑落，再至A女左側。A女轉頭看向B男。

    嗣B男彎腰撿起物品以左手遞給A女後向後退，退至上開排列

    商品處，左手插腰、右手扶著排列商品站著。」等情，有原

    審勘驗筆錄（見原審卷第146-147頁）及監視器畫面截圖（

    見原審卷第29-33頁）附卷可按，亦可佐證告訴人上開證述

    與事實相符，是認告訴人A女所述應可採信。　

　㈢按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規定，係以意圖性騷擾，乘人不及抗拒而為親吻、擁抱或觸摸其臀部、胸部或其他身體隱私處之行為為其構成要件。所稱「性騷擾」，係指帶有性暗示之動作，具有調戲之含意，讓人有不舒服之感覺（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6736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性騷擾犯行尚未達於妨害性意思之自由，而僅破壞被害人身體隱私等部位不受干擾之平和狀態。故而行為人對於被害人之身體為偷襲式、短暫性之不當觸摸行為，該當性騷擾罪（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4078號判決意旨參照）。是被告趁告訴人未及抗拒之際，以右手撫摸其右臀部，再順勢滑下觸碰其大腿等行為，此等位置屬非他人所得任意碰觸之位置，如未經本人同意而由他人刻意觸摸，足以引起本人嫌惡且有遭受強烈冒犯之感，在客觀上屬偷襲式、短暫性、具有性暗示、足使告訴人感受到不舒服之不當觸摸，應屬性騷擾行為無訛。則被告辯稱其未對告訴人為性騷擾行為，核屬事後卸責之詞，自不足採信。

　㈣被告及辯護人雖以上情置辯，並主張○○○身心精神科診所

　　已經診斷其的精神有問題云云（見本院卷第143頁）。然查

    ，經原審函詢○○○身心精神科診所關於被告之精神狀況，據

    該診所函覆稱：「①該員《指被告》曾於民國108年2月26日、1

    09年1月6日、112年1月6日、112年2月2日至本院就診。依11

    2年兩次就診紀錄，該員有關係妄想、感覺環境散發訊息持

    續與他溝通、收音機會跟他說話等等意念，並且有不安情緒

    及過度注意周遭陌生人的動作、不願意到醫院接受檢查（疑

    與妄想衍生的不安感有關）等情形。此兩次於本院之門診僅

    進行會談治療以澄清症狀、同理支持，協助建立病識感、鼓

    勵治療為主。該員當時並不同意進行藥物治療。②該員未曾

    於本院進行藥物治療，故難以推估其以藥物治療之效果如何

    。該員於民國112年一、二月兩次看診時仍存有妄想、不合

    邏輯思考等精神症狀，確實可能影響其陳述、表達意見之能

    力。建議如欲判斷當前該員之症狀是否影響其陳述及表達意

    見之能力，可以實施精神鑑定為之。」等語，有該診所112

    年6月26日（112）○○○身心精神科診所醫字第0005號函及所

    附病歷資料存卷可憑（見原審卷第131-133頁），可見○○○身

    心精神科診所之醫師並未對被告進行精神鑑定，無法判斷被

    告之精神狀況是否已達刑法第19條所規定之精神狀態，是被

    告此部分之辯解，尚難採信。再者，依被告於偵訊時所提出

    之刑事告訴狀，其所述「但在現實生活中，當我告訴她錢的

    事情時，她並沒有看我。我正要撿起來，但後來有什麼阻止

    了我。看來她可能會指責我想拿她的錢，所以我摸了摸她的

    腿（你可以說我抓住了她的屁股，雖然我沒有）。我把她的

    注意力引到地板上，那是錢的所在」等語（見偵卷第31頁）

    ，可見被告明顯知悉當時案發之過程，縱然其於審理時表示

    有個聲音要其幫助告訴人，但該聲音沒有要求被告去摸告訴

    人之臀部，又好心提醒告訴人有錢掉落，並無以摸臀部之不

    當觸碰方式引起注意之必要，此舉顯與一般常情有違；又被

    告於警詢時供稱：當時的影片應該還有一段，是其在店門外

    跟告訴人道歉的影片等語（見偵卷第18頁），若非被告知悉

    當時行為不當，又何需道歉。由被告行為時，不僅得以記憶

    且描述發當時大致經過，且所為摸臀之騷擾行為亦非因幻聽

    所致，並知悉所為不當，隨即想要拿巧克力棒向告訴人道歉

    等節觀之，足認被告案發時顯然仍具相當之意識與辨明能力

    ，與一般因受「○○○○症」影響，而無法區分妄想與現實，尚

    屬有間，是應認被告案發時，並無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

    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

    或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之

    情形，自無依刑法第19條第1項不罰，或依該條第2項之規定

    減輕其刑之餘地。從而，被告及辯護人主張本件應依刑法第

    19條第1項規定，為被告不罰之諭知云云，實難認有理由。

  ㈤又被告雖表示其有精神疾病，卻又表示其不願接受生理的精

    神鑑定，而被告前另涉恐嚇取財等案件（本院110年度上易

    字第515號案件）中，亦曾以其有精神疾病為由，聲請本院

    將其送精神鑑定，然經本院先後委託衛生福利部嘉南療養院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下稱成大醫院）、奇美醫

    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下稱奇美醫院）、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衛生福利部桃園療養院、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嘉義長庚紀念

    醫院（下稱嘉義長庚醫院）對被告實施精神鑑定，惟該等醫

    院或與被告有訴訟案件糾紛，或因無外文施測資料，或因被

    告不願配合做生理檢查，導致該等醫院均無法協助對被告做

    精神鑑定等情，有衛生福利部嘉南療養院110年11月19日嘉

    南司字第1100009397號函、成大醫院111年1月21日成附醫精

    神字第1110001351號函、奇美醫院111年4月11日（111）奇

    精字第1621號函、臺北市立聯合醫院111年9月6日北市醫松

    字第1113054610號函、衛生福利部桃園療養院112年1月31日

    桃療癮字第1125000343號函、本院112年2月20日公務電話查

    詢紀錄表、嘉義長庚醫院112年07月10日長庚院嘉字第11109

    50270號函在卷可按（見本院卷第153-171頁），致無法鑑定

    被告之精神狀況是否已達心神喪失之程度，而因檢驗科檢查

    項目（血液、尿液、腦波等檢驗檢查）為整體精神鑑定之一

    環，若去除此項鑑定，恐難獲得正確之結果，被告堅持進行

    不作生理檢查之精神鑑定，顯見本案已不可能對被告實施精

    神鑑定。從而，本院認無再送精神鑑定之必要。另被告主張

    詰問○○○醫師，然本院認本案事證已明，自無詰問之必要，

    附此敘明。

　㈥又被告主張：臺灣沒有醫院可以為其提供精神鑑定，此部分

    違反臺灣的憲法，爰陳請法院聲請憲法解釋云云。然查，關

    於精神鑑定部分，被告曾主張因其宗教信仰之關係，無法接

    受醫院的生理檢查，致無法為精神鑑定，惟本件被告並無因

    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

    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或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

    為之能力，顯著減低之情形，已如前述，是關於精神鑑定之

    法律適用，並未產生疑有牴觸憲法之確信，是被告此部分主

    張於法無據，應予駁回。　

　㈦綜上所述，被告上開所辯，均無從採信。是本案事證明確，

    被告上開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核被告所為，係犯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之意圖性騷擾

    ，乘他人不及抗拒而為觸摸其臀部之行為罪。

四、原審認被告罪證明確，適用相關法條，並審酌被告為逞一己

    之私欲，即乘告訴人不及抗拒之時，伸手觸摸告訴人之臀部

    ，再順勢滑下觸碰其大腿，顯見被告未能尊重他人之身體自

    主權利，並使告訴人感受到不適與不悅，所為殊有不該。復

    考量被告始終否認犯行，反而還向告訴人提出性騷擾告訴，

    犯後態度惡劣，未見悔意；兼衡被告自陳患有上開精神疾病

    ，暨其素行、智識程度、本案犯罪情節、手段、所生損害，

    及迄未能獲得告訴人原諒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4月，

    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經核原判決之認事用法俱無違

    誤，其量刑時審酌之上開情狀，業已注意及考量刑法第57條

    所列各款事項，所處刑度符合「罰當其罪」之原則，亦與比

    例原則相符，並無輕重失衡之情形。被告上訴意旨猶執前詞

    ，否認犯行，而指摘原審判決不當，然本件被告之犯行已臻

    明確，均據本院說明如上，則被告之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

參、本件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之理由未於審判期日到庭，爰

    依刑事訴訟法第371條之規定，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1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王鈺玟提起公訴，檢察官葉耿旭、許嘉龍到庭執行

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8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何秀燕

                                      法　官  洪榮家

                                      法　官  鄭彩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李佩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8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

意圖性騷擾，乘人不及抗拒而為親吻、擁抱或觸摸其臀部、胸部

或其他身體隱私處之行為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

併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罪，須告訴乃論。　　　　



【卷目索引】

⒈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南市警二偵字第1100584343號卷，

  即警卷 

2.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25267號卷，即偵卷 

⒊原審111年度易字第1171號卷，即原審卷 

⒋本院112年度上易字第384號卷，即本院卷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上易字第384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HEL MERICHS RENE(是瑞內)

指定辯護人　黃逸豪律師（義務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性騷擾防治法案件，不服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1年度易字第1171號中華民國112年7月2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2526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  實

一、HEL MERICHS RENE（中文名:是瑞內，下稱是瑞內）於民國110年10月19日16時52分許，在臺南市○○區○○路000號00菲律賓專賣店，見代號AC000-H110179之成年女子（真實姓名、年籍均詳卷，下稱A女）在櫃台結帳時不慎掉落新臺幣（下同）200元之紙鈔，竟意圖性騷擾，佯裝替A女撿拾掉落之鈔票，再伺機自A女後方接近，趁其不及抗拒之際，以右手撫摸A女之右臀部，再順勢滑下觸碰A女之大腿，致A女感到不適與不悅，立即向是瑞內表示該行為令其感到不舒服。嗣經A女報警處理，始循線查獲上情。

二、案經A女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移送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

一、告訴人A女之陳述部分：

　㈠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惟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中有滯留國外或所在不明而無法傳喚或傳喚不到者，其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經證明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之存否所必要者，得為證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規定得為證據之情形，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3第3款及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文。

　㈡查告訴人A女於警詢時之指述，係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被告及其辯護人不同意作為證據（見原審卷第148-149頁；本院卷第140頁）；惟告訴人於111年8月2日已出境，有入出境資訊連結作業資料（原審限閱卷第99頁；本院卷第71-73、245-249頁）在卷可稽，告訴人所在不明而無法傳喚，又其所指訴與原審勘驗筆錄記載案發過程相符，且為證明犯罪事實所必要，故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3第3款之例外規定，應認為有證據能力。

二、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經查，除上開證據外，本判決所引用其餘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均表示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140-141、306頁），且經本院於審判期日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表示異議，本院審酌該等具有傳聞證據性質之證據，其取得過程並無瑕疵或任何不適當之情況，應無不宜作為證據之情事，認以之作為本案之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之規定，自得作為證據。

貳、實體部分：

一、被告於本院審理時未到庭，惟據其於原審及本院準備程序時坦承有於事實欄所載時間，前往上開00菲律賓專賣店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違反性騷擾防治法之犯行，辯稱：伊患有○○○○症，有權利可以接受精神鑑定確認犯罪當下的精神狀況，伊來法院的目的是為了要精神鑑定，然臺灣沒有醫院可以為伊提供精神鑑定，並且醫生沒有告訴理由，他們違反了臺灣的憲法，陳請法院聲請憲法解釋。當天伊有聽到那個聲音，那個聲音叫伊去那家店，叫我要排隊，當那個女生錢掉下來，那個聲音告訴伊，要去告訴那個女生她的錢掉下來，當時聲音要伊往前走、去排隊、走向那個女生，但是不要幫她撿起來，伊不知道要怎麼做，只是要拍她的肩膀，那個聲音叫伊去碰她的背後告訴她，伊的手是不小心碰觸到的，伊主觀上沒有要去騷擾告訴人云云。另辯護人為被告辯護稱：被告於101年間即曾因精神疾病至加拿大○○○○○○醫院就診，根據主治醫師之紀錄，被告有邏輯奇異、脫離現實等妄想，可見被告當時已有嚴重的精神疾病。再加上被告表示其行為時係受「那個聲音」所影響，而碰觸告訴人之大腿及臀部，可見斯時被告已因精神障礙致無法正常辨識其行為違法，亦無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其行為依刑法第19條第1項規定應為不罰，爰請求為被告無罪之判決云云。

二、惟查：

  ㈠被告於案發當時，與告訴人均在上開00菲律賓專賣店乙情，業據證人即告訴人A女於警詢時之指述綦詳（見警卷第3-5頁）、現場照片、監視器畫面截圖及車行紀錄（見警卷第7-13、15-19頁）、車輛詳細資料報表（見警卷第25頁）在卷可稽，復為被告所不爭執，此部分之事實，應可認定。

　㈡告訴人A女於警詢時指稱：我於110年10月19日16時52分許，在臺南市○○區○○路000號00菲律賓專賣店遭一位外國人性騷擾。我在上述時間購買物品結帳後，在店內櫃檯處店員找我錢200元，當時沒發現錢掉落地上，同時我向店員表示我先將購買商品放置店內，之後店內有一名外國人（即被告）趁機走到我後邊，彎腰用左手幫我撿掉落地下的錢，右手就摸右邊臀部又下滑大腿處，大約摸3到5秒鐘，有造成我感覺不舒服，不像是意外摸到，而是刻意行為。當時我有跟幫忙撿錢的外籍人士說謝謝，再說「你摸我屁股是故意的，讓我不舒服」，我轉身離開又發現該外籍人士騎機車追著我，拿巧克力棒要跟我道歉，巧克力棒我沒有拿。我要對該人提出性騷擾告訴等語（見警卷第3-5頁），依告訴人上開陳述內容，告訴人已經明確指述其遭被告自後方接近，以右手撫摸其右臀部，再順勢滑下觸碰其大腿，使其感到不適，其也有向被告表示不悅之意等情甚明。復觀諸原審112年7月6日勘驗00菲律賓專賣店監視錄影器結果發現：「B男《即被告》走到A女《即告訴人》左斜後方處，將右手伸至A女腰部後方不足一公分處，以右手手掌平貼放在A女腰部及上臀處，之後右手手掌從A女臀部往下滑落，再至A女左側。A女轉頭看向B男。嗣B男彎腰撿起物品以左手遞給A女後向後退，退至上開排列商品處，左手插腰、右手扶著排列商品站著。」等情，有原審勘驗筆錄（見原審卷第146-147頁）及監視器畫面截圖（見原審卷第29-33頁）附卷可按，亦可佐證告訴人上開證述與事實相符，是認告訴人A女所述應可採信。　

　㈢按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規定，係以意圖性騷擾，乘人不及抗拒而為親吻、擁抱或觸摸其臀部、胸部或其他身體隱私處之行為為其構成要件。所稱「性騷擾」，係指帶有性暗示之動作，具有調戲之含意，讓人有不舒服之感覺（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6736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性騷擾犯行尚未達於妨害性意思之自由，而僅破壞被害人身體隱私等部位不受干擾之平和狀態。故而行為人對於被害人之身體為偷襲式、短暫性之不當觸摸行為，該當性騷擾罪（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4078號判決意旨參照）。是被告趁告訴人未及抗拒之際，以右手撫摸其右臀部，再順勢滑下觸碰其大腿等行為，此等位置屬非他人所得任意碰觸之位置，如未經本人同意而由他人刻意觸摸，足以引起本人嫌惡且有遭受強烈冒犯之感，在客觀上屬偷襲式、短暫性、具有性暗示、足使告訴人感受到不舒服之不當觸摸，應屬性騷擾行為無訛。則被告辯稱其未對告訴人為性騷擾行為，核屬事後卸責之詞，自不足採信。

　㈣被告及辯護人雖以上情置辯，並主張○○○身心精神科診所

　　已經診斷其的精神有問題云云（見本院卷第143頁）。然查，經原審函詢○○○身心精神科診所關於被告之精神狀況，據該診所函覆稱：「①該員《指被告》曾於民國108年2月26日、109年1月6日、112年1月6日、112年2月2日至本院就診。依112年兩次就診紀錄，該員有關係妄想、感覺環境散發訊息持續與他溝通、收音機會跟他說話等等意念，並且有不安情緒及過度注意周遭陌生人的動作、不願意到醫院接受檢查（疑與妄想衍生的不安感有關）等情形。此兩次於本院之門診僅進行會談治療以澄清症狀、同理支持，協助建立病識感、鼓勵治療為主。該員當時並不同意進行藥物治療。②該員未曾於本院進行藥物治療，故難以推估其以藥物治療之效果如何。該員於民國112年一、二月兩次看診時仍存有妄想、不合邏輯思考等精神症狀，確實可能影響其陳述、表達意見之能力。建議如欲判斷當前該員之症狀是否影響其陳述及表達意見之能力，可以實施精神鑑定為之。」等語，有該診所112年6月26日（112）○○○身心精神科診所醫字第0005號函及所附病歷資料存卷可憑（見原審卷第131-133頁），可見○○○身心精神科診所之醫師並未對被告進行精神鑑定，無法判斷被告之精神狀況是否已達刑法第19條所規定之精神狀態，是被告此部分之辯解，尚難採信。再者，依被告於偵訊時所提出之刑事告訴狀，其所述「但在現實生活中，當我告訴她錢的事情時，她並沒有看我。我正要撿起來，但後來有什麼阻止了我。看來她可能會指責我想拿她的錢，所以我摸了摸她的腿（你可以說我抓住了她的屁股，雖然我沒有）。我把她的注意力引到地板上，那是錢的所在」等語（見偵卷第31頁），可見被告明顯知悉當時案發之過程，縱然其於審理時表示有個聲音要其幫助告訴人，但該聲音沒有要求被告去摸告訴人之臀部，又好心提醒告訴人有錢掉落，並無以摸臀部之不當觸碰方式引起注意之必要，此舉顯與一般常情有違；又被告於警詢時供稱：當時的影片應該還有一段，是其在店門外跟告訴人道歉的影片等語（見偵卷第18頁），若非被告知悉當時行為不當，又何需道歉。由被告行為時，不僅得以記憶且描述發當時大致經過，且所為摸臀之騷擾行為亦非因幻聽所致，並知悉所為不當，隨即想要拿巧克力棒向告訴人道歉等節觀之，足認被告案發時顯然仍具相當之意識與辨明能力，與一般因受「○○○○症」影響，而無法區分妄想與現實，尚屬有間，是應認被告案發時，並無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或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之情形，自無依刑法第19條第1項不罰，或依該條第2項之規定減輕其刑之餘地。從而，被告及辯護人主張本件應依刑法第19條第1項規定，為被告不罰之諭知云云，實難認有理由。

  ㈤又被告雖表示其有精神疾病，卻又表示其不願接受生理的精神鑑定，而被告前另涉恐嚇取財等案件（本院110年度上易字第515號案件）中，亦曾以其有精神疾病為由，聲請本院將其送精神鑑定，然經本院先後委託衛生福利部嘉南療養院、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下稱成大醫院）、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下稱奇美醫院）、臺北市立聯合醫院、衛生福利部桃園療養院、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嘉義長庚紀念醫院（下稱嘉義長庚醫院）對被告實施精神鑑定，惟該等醫院或與被告有訴訟案件糾紛，或因無外文施測資料，或因被告不願配合做生理檢查，導致該等醫院均無法協助對被告做精神鑑定等情，有衛生福利部嘉南療養院110年11月19日嘉南司字第1100009397號函、成大醫院111年1月21日成附醫精神字第1110001351號函、奇美醫院111年4月11日（111）奇精字第1621號函、臺北市立聯合醫院111年9月6日北市醫松字第1113054610號函、衛生福利部桃園療養院112年1月31日桃療癮字第1125000343號函、本院112年2月20日公務電話查詢紀錄表、嘉義長庚醫院112年07月10日長庚院嘉字第1110950270號函在卷可按（見本院卷第153-171頁），致無法鑑定被告之精神狀況是否已達心神喪失之程度，而因檢驗科檢查項目（血液、尿液、腦波等檢驗檢查）為整體精神鑑定之一環，若去除此項鑑定，恐難獲得正確之結果，被告堅持進行不作生理檢查之精神鑑定，顯見本案已不可能對被告實施精神鑑定。從而，本院認無再送精神鑑定之必要。另被告主張詰問○○○醫師，然本院認本案事證已明，自無詰問之必要，附此敘明。

　㈥又被告主張：臺灣沒有醫院可以為其提供精神鑑定，此部分違反臺灣的憲法，爰陳請法院聲請憲法解釋云云。然查，關於精神鑑定部分，被告曾主張因其宗教信仰之關係，無法接受醫院的生理檢查，致無法為精神鑑定，惟本件被告並無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或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之情形，已如前述，是關於精神鑑定之法律適用，並未產生疑有牴觸憲法之確信，是被告此部分主張於法無據，應予駁回。　

　㈦綜上所述，被告上開所辯，均無從採信。是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核被告所為，係犯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之意圖性騷擾，乘他人不及抗拒而為觸摸其臀部之行為罪。

四、原審認被告罪證明確，適用相關法條，並審酌被告為逞一己之私欲，即乘告訴人不及抗拒之時，伸手觸摸告訴人之臀部，再順勢滑下觸碰其大腿，顯見被告未能尊重他人之身體自主權利，並使告訴人感受到不適與不悅，所為殊有不該。復考量被告始終否認犯行，反而還向告訴人提出性騷擾告訴，犯後態度惡劣，未見悔意；兼衡被告自陳患有上開精神疾病，暨其素行、智識程度、本案犯罪情節、手段、所生損害，及迄未能獲得告訴人原諒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4月，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經核原判決之認事用法俱無違誤，其量刑時審酌之上開情狀，業已注意及考量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項，所處刑度符合「罰當其罪」之原則，亦與比例原則相符，並無輕重失衡之情形。被告上訴意旨猶執前詞，否認犯行，而指摘原審判決不當，然本件被告之犯行已臻明確，均據本院說明如上，則被告之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參、本件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之理由未於審判期日到庭，爰

    依刑事訴訟法第371條之規定，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1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王鈺玟提起公訴，檢察官葉耿旭、許嘉龍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8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何秀燕

                                      法　官  洪榮家

                                      法　官  鄭彩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李佩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8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

意圖性騷擾，乘人不及抗拒而為親吻、擁抱或觸摸其臀部、胸部或其他身體隱私處之行為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罪，須告訴乃論。　　　　



【卷目索引】

⒈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南市警二偵字第1100584343號卷，即警卷 

2.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25267號卷，即偵卷 

⒊原審111年度易字第1171號卷，即原審卷 

⒋本院112年度上易字第384號卷，即本院卷 



